
办理上海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证的申请条件（无人员办理）

产品名称 办理上海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证的申请条件（无
人员办理）

公司名称 上海宏帮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各区，静安区，浦东区，徐汇区，长宁区
等

联系电话 15618303569 15618303569

产品详情

办理上海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证的申请条件（无人员办理）

其实呢,《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主要的作用就是在网上卖药,不论是在哪个平台,只要业务是这样
就一定需要办理的,这个证书是必备资质,如果没有就属于非法经营,非法经营的后果以及处罚想必大家都
是清楚的。

一、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申请条件：

1、《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网站域名注册的相关证书或者证明文件

4、网站栏目设置说明

5、网站对历史发布信息进行备份和查阅的相关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说明

6、（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线浏览网站上所有栏目、内容的方法及操作说明

7、药品及医疗器械相关技术人员学历证明或者其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网站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简历

8、健全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包括网站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用户信息安全管
理制度

9、保证药品信息来源合法、真实、安全的管理措施、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



10、申报材料真实性的自我保证声明，并对材料作出如有虚假承担法律责任的承诺

11、凡申请企业申报材料时，申请人不是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本人，企业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

 

二、办理条件：

1.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依法设立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它组织

2.具有与开展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活动相适应的人员、设施及相关制度

3.提供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申请应当以一个网站为基本单元

4.有必要的场地、设施及技术方案

5.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

6.公司及其主要出资者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三年内无违反电信监督管理制度的违法记录

7.有两名以上熟悉药品、医疗器械管理法律、法规和药品、医疗器械知识，或者依法经资格认定的药学
、医疗器械技术人员

（一）申请

1.网络提交

申请人通过省局企业行政许可服务平台提交申请。

2.纸质资料提交

网上审批终结，企业领取证书时，须提交与审批信息系统电子版申报材料完全一致的纸质材料，并加盖
企业公章。

（二）受理

1.材料补正

经审核申请材料需要补正的，行政审批系统自动生成补正通知书，列明需补正材料的内容和补正具体注
意事项说明。企业应及时登入系统查看并在系统上提交补正材料。

2.获取受理（不予受理）凭证

(1)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登录省局企业行政许可服务平台自动生成受理通知书，并随即打印。

(2)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登录省局企业行政许可服务平台自动生成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随即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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